
113-1 學期 完善計畫 各階段收件截止日 

申請流程：先確認是否為完善生(高教完善專區網頁有相關資訊)→確認要申請的

項目並準備相關附件或參與相關活動→填寫申請表→於收件期間繳交申請表及

附件 

項目 說明 需繳交之附件 

一、 在校實習生 

申請起訖日：9/18(三)~10/11(五) 

繳交：完善學習輔導獎勵金申請表 

第一階段 1. 參加課務組獲系上所開設專業科目課輔課，

出席率需達九成以上。 

2. 期中考讀書會：期中考前 3 周，每周 2 次，

星期一~星期四 18:00~19:30。 

※必須全程參加讀書會並繳交摘要 

※於 11/1 前繳交： 

1. 出席證明相關資料。 

2. 簽到表及讀書摘要 

第二階段 1. 參加跨域學習工作坊、領導知能研習、社會

培力活動至少 2 場，並進行輔導及繳交心得

報告。 

2. 參與職涯相關活動至少 1 場，或進行 UCAN

填寫與職涯規畫師進行會談輔導及繳交心得

報告。 

※於 12/20 前繳交： 

第 2 階段活動輔導單 



項目 說明 需繳交之附件 

第三階段 1. 參加課務組獲系上所開設專業科目課輔課，

出席率需達九成以上。 

2. 期末考讀書會：期末考前 5 周，每周 2 次，

星期一~星期四 18:00~19:30。 

※必須全程參加讀書會並繳交摘要 

※於 12/20 前繳交： 

1. 出席證明相關資料。 

2. 簽到表及讀書摘要 

※ 加 碼 機 制 

成績進步

獎 

擇一申請： 

1. 期中考全科及格。 

2. 期中考成績與上學期學期成績進步 5 分以上 

※於 12/2~12/6 前繳

交： 

1. 學生資訊系統列印期

中考成績單 

2. 學生資訊系統列印期

中考成績單及小紅機

申請之上學期成績單 

證照輔導 參加專業或語文證照輔導班且出席率 8 成以上

並考取證照 

※於於 12/20 前繳交： 

1. 證照輔導班出席證

明。 

2. 證照影本(並攜帶正

本查驗) 



※本計畫獎勵金僅限具完善生身份之本校學生申請(申請學雜費減免-低收入戶

學生、中低收入戶學生、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、特殊境遇家庭子

女或孫子女、原住民族學生、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；獲教育

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金補助之學生) 

※請依收件時間送至課指組辦理，逾時不候，申請獎勵金為個人權益，請勿依

賴他人提醒。 

※如獲本計畫獎勵金，將由本校會計室自動匯入學生本人帳戶，並由系統發出

入帳通知至學生信箱。 

※申請表上的編號及申請日期由承辦單位填寫，請勿自行填寫。 

※名額有限，至經費用罄為止。 


